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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及大件垃圾兜底清运（2025）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97920251201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为确保三林镇辖区内老小区、动迁房和早期商品房居民建筑装潢垃圾及大件垃圾（不包

含绿化及毛垃圾）能得到及时清运，小区环境得到长效管理和改善，经甲、乙双方协商，就

老小区、动迁小区和早期商品房小区的居民建筑装潢垃圾及大件垃圾清运达成共识，共同遵

守执行。

一、合同标的：

1、三林镇辖区内老小区、动迁房小区和早期商品房共 94 个小区（相关小区名单详见招

标文件第三章服务需求书）居民建筑装潢及大件垃圾收集、清运至环保局指定场所—浦东三

林镇垃圾中转站，每天清运时间为 7:30 至 16:00，小区建筑总面积为 722.59 万平方米。

2、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老旧小区环境整治需求，在环境整治期间所产生的应急整治垃圾

进行清运，预估 220 车（8 吨/车）。

二、本项目服务期：自 2025 年 9 月 6 日至 2026 年 9 月 5日。

三、合同金额：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468829.2 元（大写：肆佰肆拾陆万捌仟捌佰贰

拾玖元贰角）。

四、付款方式：

1、本项目 94 个住宅小区建筑垃圾清运费用共分四次支付，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先做后

付；前三次每次支付建筑垃圾清运总费用的 25%。

2、本项目环境整治期间所产生的整治垃圾清运费用先做后付，每 3 个月根据清运数量

按实结算一次。

3、最后一次支付时结合考核结果进行结算支付。

4、本项目服务费支付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超出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甲方职责：

1. 要求小区设立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建筑垃圾、毛垃圾分开堆放。

2. 实行垃圾分类，不得混入生活垃圾（毛垃圾）。

3. 碰到特殊情况，由甲方出面调解。

六、乙方职责：

1. 如遇有重大活动或整治行动时，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调整清运时间，并安排专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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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随时组织清运。

2. 凡接到甲方应急任务时，乙方必须 2 小时内到达现场组织清运，并尽快清运完毕。

3. 乙方在清运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和居民产生矛盾。如产生矛盾，应会同所在小区居

委会、物业公司做好居民的协调工作。

4. 乙方应保证清运及时和清运完毕后现场的干净整洁，对所负责住宅小区居民建筑装

潢垃圾及大件垃圾实行 48 小时内清运，不得超过规定的时间，确保服务区域良好的环境卫

生形象。甲方发现乙方未按规定做到 48 小时内清运的，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乙方未能

在 48 小时内进行整改的，按考核标准进行处理。

5. 乙方必须将住宅小区居民建筑装潢垃圾及大件垃圾清运到专门的建筑装潢垃圾及

大件垃圾处置场所，不得发生偷倒、乱倒现象。

6. 在清运小区居民建筑装潢垃圾及大件垃圾过程中凡发生损坏居民财产或小区设施

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7. 在清运小区居民建筑装潢垃圾及大件垃圾过程中如发生损坏赔偿、伤亡事故或其他

法律纠纷的，由乙方自行负责解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 其他采购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所承诺的相关工作内容。

9. 乙方如达不到甲方标准和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如整改效果不明显

或无效的，甲方有权终止付款或者解除合同，同时甲方对乙方实施清运考核，累计三个月考

核低于 80 分，则甲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

七、验收及考核要求、标准:

1、考核形式：由甲方平时巡检考核或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满意度的考核。

2、考核标准：依据考核结果，按得分高低分为合格、不合格二档， 合格（80 分及以

上）、不合格(80 分以下）二个等级。

3、资金结算方式：

1）考核以 80 分为基准分，按照低 1 分扣除 3000 元，低 2 分扣除 6000 元以此类推。

最后一次支付时进行扣除。

2）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 80 分，甲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

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及大件垃圾兜底清运考核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标准分 考核分 备注

作

业

管

理

30

1
住宅小区居民建筑装潢及大件

垃圾 48 小时清理
未按时清运一次扣5分 10

2 作业场地整洁 未达到要求一次扣5分 10

3 作业规范，避免作业扰民 未达到要求一次扣5分 10

运 1 车辆装载适量，无超载、超速现 违规一次扣 4 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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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管

理

22

象，装载、御料听从现场指挥

2
垃圾密闭运输，运输途中无拖

挂、散落现象
违规一次扣 8 分 8

3 保持车容、车貌整洁 发现一次扣 6 分 6

内

业

资

料

18

1 垃圾运输有记录 缺一项扣 6 分 6

2
各类资料、台帐齐全，内容正确，

管理有序。
缺一项扣 5 分 5

3
工作计划、小结、总结、回复资

料等按时上报
未达到要求一项扣7分 7

社

会

监

督

30

1 无媒体曝光 发生一次扣 6 分 6

2 无上级机关批评 发生一次扣 4 分 8

3 无有责投诉。 发生一次扣 2 分 8

4
来信、来访、来电有记录，有处

理结果。
未达到要求一次扣1分 8

考核总分 100

考核单位： 考核人： 考核日期：

八、争议解决方式及违约责任：

1、争议解决方式：

1）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

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可以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提请调解。

2）调解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2.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不应承担赔偿

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3.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履行合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并在 10 天内提供证明。

九、合同附件：

1.本合同附件包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考核表等。

2.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十、合同生效：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盖章后即时生效。

十一、其他：

1.本合同是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2.合同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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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补充条款：

补充条款

1:本项目中标单位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单位为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联合体单

位为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为4468829.2元，其中94 个住宅小区建筑垃圾清运费用4248829.2元，

环境整治垃圾清运费用 220000 元。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清运费用占总建筑

垃圾清运费用的 54%,即 2294367.768 元;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建筑垃圾清运费用占

总建筑垃圾清运费用的 46%，即 1954461.432 元。环境整治垃圾清运费用按实结算，甲方每

3 个月根据清运数量按实结算给具体实施方。

3:结算方式由联合体双方按合同实际金额各自与甲方结算支付,支付方式按本合同第四条款

要求执行。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震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性别：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585 号

乙方（盖章）：上海三林环境卫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应伟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性别：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 55 号 3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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